条文2.7.7(“环境宜居” 第8.1.2条)

审查要点：
1. 住宅建筑：按现行行业标准《城市居住区热环境设计标准》JGJ
286 进行热环境设计，且迎风面积比和户外活动场地的遮阳覆盖
率必须满足该标准的规定。
2. 公共建筑：室外相关场所采取必要的防热措施，满足热安全要
求。防热措施可以是永久的（固定的），也可以是临时的或活动
的。例如，种植乔木、设置遮阳设施、路面自动洒水装置、环境
喷雾或风扇调风装置等。

审查材料：
1.（住宅建筑）室外平均迎风面积比和活动场地遮阳覆盖率计算报告；
2.（公共建筑）设计文件中户外防热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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